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幣為單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重列)

營業額 4 2,789             9,994             

其他收入 93                  20                  

直接成本及營業費用 (528)              (2,641)           

行政費用 (351)              (307)              

未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的營業溢利 2,003             7,06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 9(乙 ) 2,357             16,441           

已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的營業溢利 4,360             23,507           

財務費用 5 (66)                (53)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 88                  141                

除稅前溢利 4(甲 ) 及  5 4,382             23,595           

稅項 6(甲 ) (552)              (4,178)           

本期溢利 3,830             19,417           

應佔純利：

股東 1,901             10,036           

非控股權益 1,929             9,381             

3,830             19,417           

每股盈利 8(甲 )

基本 1.41元 7.51元

攤薄 1.40元 7.42元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恒隆集團有限公司

HANG LUNG GROUP LIMITED

(股份代號: 10)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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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集團有限公司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幣為單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重列)

本期溢利 3,830            19,417           

其他全面收益 6(乙 )

上市投資公平值之增加 2                   10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賬項產生之匯兌差異 1,474            (24)                

1,476            (14)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5,306            19,403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股東 2,558            10,035           

非控股權益 2,748            9,368            

5,306            19,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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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集團有限公司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以港幣為單位）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9 91,903           88,633           

發展中投資物業 9 19,056           15,326           

其他固定資產 180                170                

111,139         104,129         

合營公司權益 1,832             1,804             

其他資產 2,119             1,269             

遞延稅項資產 39                  40                  

115,129         107,242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存款 24,903           11,85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380                1,532             

待售物業 5,930             5,886             

31,213           19,270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9,100             3,18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 3,797             3,483             

應付稅項 1,147             1,191             

14,044           7,854             

流動資產淨值 17,169           11,41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2,298         118,658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6,462             7,610             

融資租約承擔 104                168                

遞延稅項負債 8,933             8,535             

15,499           16,313           

資產淨值 116,799         102,34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48             1,339             

儲備 55,604           51,634           

股東權益 56,952           52,973           

非控股權益 59,847           49,372           

總權益 116,799         10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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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

1. 審閱中期財務報告

2. 編製基準

3. 會計政策之變動

於以下日期或以後開始

之會計期間生效

HKFRSs (修訂本) HKFRSs 之修訂 (2010)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HKAS 24 (經重訂) 關聯人士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HKAS 12 (修訂本) 稅項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HKFRS 9 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除預期將反映於二零一零/一一年度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之變動外，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保持一致。會計政

策變動之詳細資料載於附註 3。

截至二零一零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計，惟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

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立核數師對中期財務資料

的審閱」進行審閱。而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發出的審閱報告會載於即將寄發予股東的中期報告

內。此外，中期財務報告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HKAS」)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符合HKAS 34之中期財務報告，管理層於採用政策及以截至結算日之方法列報資產、負債

及收支時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這些估計。

本集團已決定就根據HKAS 40「投資物業」，以公平值入賬之投資物業所確認之遞延稅項，提

早採用HKAS 12 (修訂本)「稅項」 (「HKAS 12 (經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多項新訂及經修訂之HKFRSs及詮釋。此等準則在本集團當前之會計期間開

始生效。當中，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相關的是HK(Int) 5「財務報表的呈報」就借款人對包含可

隨時要求償還條款的有期貸款的分類。因本集團已採用的政策與HK(Int) 5之結論是一致的，故

此，HK(Int) 5之頒佈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直至本財務報表發佈之日期為止，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多項尚未生效之修訂及詮釋。其中與本

集團相關的修訂及詮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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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

3. 會計政策之變動(續)

提早採用 HKAS 12 (經修訂)

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管理層主要根據除稅前溢利來評估表現。

本集團按其提供之服務及產品的性質來管理其業務。管理層已確定三個應列報的經營分部以計

量表現及分配資源。三個分部分別是香港及中國內地的物業租賃，及香港的物業銷售。

此會計政策變動已追溯採用。由於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及合營公司相關之遞延稅項撥備減少，於

二零一零年七月一日之保留溢利及非控投權益分別增加二十七億四千三百萬元 (二零零九年:

二十億零八百萬元)及二十四億三千七百萬元 (二零零九年: 十八億一千九百萬元)；截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內，本集團股東應佔除稅溢利及每股基本盈利分別相應增加一億六

千萬元 (二零零九年: 四億五千一百萬元)及十二仙 (二零零九年: 三十四仙)。

採用HKAS 12 (經修訂)是唯一對本期或比較期間構成重大影響之會計政策變動。由於此項政策

之變動，除該物業是可折舊及以一個商業模式所持有，而此模式並非透過出售形式而使用該物

業所包含的大部份經濟利益，本集團須參照如於報告日，按投資物業之賬面值出售時所產生之

稅項負債，計算其投資物業之任何遞延稅項。修訂前，如該等物業是根據租賃權益持有，遞延

稅項一般以該資產透過使用時收回其賬面值按適用的稅率計算。

物業租賃分部包括物業租賃營運。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主要包括位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商

鋪、寫字樓、住宅、服務式寓所及停車場。物業銷售分部包括發展及銷售本集團位於香港之銷

售物業。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直接屬於每個分部的全部非流動資產及流動資產，惟合營公司權益、其他資

產、遞延稅項資產和現金及銀行存款除外。分部資產包括以公平值列賬之投資物業，但分部溢

利並不包括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5



恒隆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

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甲)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重列)

分部

物業租賃

– 香港 1,458           1,335          1,195           1,069          

– 中國內地 1,328           1,148          1,064           945             

2,786           2,483          2,259           2,014          

物業銷售

– 香港 3                  7,511          2                  5,339          

分部總額 2,789           9,994          2,261           7,353          

其他收入 93                20               

行政費用 (351)             (307)            

未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的營業溢利 2,003           7,06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 2,357           16,441        

– 於香港之物業租賃 1,881           4,911          

– 於中國內地之物業租賃 476              11,530        

財務費用 (66)               (53)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 88                141             

除稅前溢利 4,382           23,595        

(乙) 分部總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百萬元 百萬元

(重列)

分部

物業租賃

– 香港 55,295         53,331        

– 中國內地 56,204         51,090        

111,499        104,421      

物業銷售

– 香港 5,950           7,126          

分部總額 117,449        111,547      

合營公司權益 1,832           1,804          

其他資產 2,119           1,269          

遞延稅項資產 39                40               

現金及銀行存款 24,903         11,852        

總資產 146,342        126,512      

營業額 除稅前溢利

總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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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

5. 除稅前溢利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元 百萬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財務費用

  借貸利息 98                 82                 

  其他借貸支出 24                 36                 

    借貸支出總額 122               118               

    減：借貸支出資本化 (56)                (65)                

66                 53                 

已出售物業成本 -                1,865            

職工成本，包括退休計劃供款二千一百萬元

  （二零零九年：一千六百萬元） 452               313               

折舊 11                 7                   

並已計入：

利息收入 81                 20                 

6. 稅項

(甲)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元 百萬元

(重列)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10               950               

  中國所得稅 271               215               

381               1,165            

遞延稅項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20               2,883            

  其他源自及撥回暫時性差額 51                 130               

171               3,013            

稅項支出總計 552               4,178            

(乙) 期內，在其他全面收益下所示的項目均無稅務影響。

7. 股息

(甲) 本期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元 百萬元

於結算日後宣佈派發股息：

  每股十九仙（二零零九年：十九仙） 256               254               

香港利得稅稅項撥備乃按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百分之十六點五(二零零九年: 百分之十六點五)計

算。中國所得稅主要為中國企業所得稅按百分之二十五(二零零九年: 百分之二十五)計算及中國預提

所得稅按適用稅率計算。就香港公司從中國內地之外商投資企業獲取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產生

之盈利所派發之股息均須按百分之五繳納預提所得稅。

上述中期股息乃於結算日後宣佈派發，並無確認為結算日之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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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

7. 股息(續)

(乙) 上一財政年度之股息於期內批准及派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元 百萬元

上一財政年度末期股息為每股五十七仙

（二零零九年：五十四仙） 767                722                

8. 每股盈利

(甲)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元 百萬元

(重列)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即股東應佔純利） 1,901             10,036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股) (百萬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1,345             1,336             

具攤薄作用之潛在股份之影響 – 股份期權 10                  16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1,355             1,352             

(乙)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元 百萬元

(重列)

股東應佔純利 1,901             10,03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之影響 (2,357)           (16,441)         

相關遞延稅項之影響 120                2,883             

合營公司的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之影響 (40)                 (102)              

(2,277)           (13,660)         

非控股權益 1,166             6,642             

(1,111)           (7,018)           

股東應佔基本純利 790                3,018             

根據股東應佔基本純利計算之每股盈利為：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基本  0.59 元  2.26 元

攤薄  0.58 元  2.23 元

股東應佔基本純利（不包括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並扣除相關遞延稅項及非控股權益）之計算如下：

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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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

9. 投資物業及發展中投資物業

(甲) 添置

(乙) 估值

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已計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之應收賬款其結賬期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百萬元 百萬元

現期及一個月內 39                     1,258               

一至三個月 6                       5                      

三個月以上 2                       1                      

47                     1,264               

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已計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之應付賬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百萬元 百萬元

一個月內到期 1,243                1,461               

三個月後到期 557                   191                  

1,800                1,652               

期內，本集團錄得投資物業及發展中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二十三億五千七百萬元 (二零零九年: 一百

六十四億四千一百萬元)，其中包括於中國內地之發展中物業的增值三千五百萬元(二零零九年: 七十三

億三千一百萬元)。

期內，投資物業及發展中投資物業之添置總計三十三億六千萬元 (二零零九年: 二十二億二千七百萬

元)。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及發展中投資物業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

有限公司之註冊專業測量師（產業測量）陳超國先生按市場價值基準進行估值。

來自物業銷售的應收樓價乃按買賣協議的條款釐定。租客除支付租賃按金外亦需預繳有關租賃物業的月租。

本集團定期監察應收款項及作出密切跟進，以便把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除本集團所發展之物業銷售外，本集

團並無就此等數額持有任何抵押品。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呆壞賬債務餘

額並不重大。

9



恒隆集團有限公司

摘要















扣除投資物業重估收益、相關遞延稅項及非控股權益後，基本純利下降百分之七十四至港幣七億九千

萬元。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本集團旗下附屬公司恒隆地產有限公司配售股份，故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現金淨額達港幣九十三億四千一百萬元。

位於濟南的恒隆廣場接近竣工階段，將於二零一一年開幕。位於大連的恒隆廣場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

二十七日舉行動土儀式，其他內地發展項目均進展良好。

恒隆集團股東應佔純利下降百分之八十一至港幣十九億零一百萬元。本集團在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物業

租賃業務均強勁增長，惟期內物業銷售不多，加上投資物業的重估收益較去年同期為低，導致集團利

潤下調。

來自香港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及溢利分別增長百分之九及百分之十二，至港幣十四億五千八百萬元及

港幣十一億九千五百萬元。

中國內地物業繼續取得增長，租金收入及溢利分別上升百分之十六及百分之十三，至港幣十三億二千

八百萬元及港幣十億六千四百萬元。位於上海的恒隆廣場和港匯廣場，其購物商場的租金持續攀升，

而位於瀋陽在二零一零年六月開幕的皇城恒隆廣場已全部租出。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與去年同期港幣一百六十四億四千一百萬元相比，減少至港幣二十三億五千七

百萬元。此項減少主要由於去年根據新會計準則，確認一項來自發展中物業達港幣七十三億三千一百

萬元的一次性累計重估收益所致。

在經濟環境持續改善下，物業租賃業務繼續取得強勁增長，租金收入及溢利均上升百分之十二，分別

達港幣二十七億八千六百萬元及港幣二十二億五千九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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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集團有限公司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

截止辦理股份過戶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中期股息記錄日期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中期股息派發日期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董事局代表

董事長

陳啟宗

香港，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局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陳啟宗先生、陳南祿先生、高伯遒先生及何孝昌先生

非執行董事：陳樂宗先生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規定。

獨立非執行董事：殷尚賢先生、鄭漢鈞博士、陳樂怡女士及葉錫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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